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
院放射科主任梁宗辉认为，
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用英
文写论文并非易事，于是社
会上出现了大量“润色论
文”的中介机构。一些作者
不熟悉国外出版机构、不善
于与国外网站联系沟通，委
托中介机构投稿就成为一
种选择。而中介机构借此
开始出现虚构、假冒评审专
家的现象。

至于论文作者本人是
否知晓中介机构在“同行评
审”环节造假，上述出版机
构表示并不掌握情况。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赵子建教授说：“无论
有多少借口都不可原谅，底
线不能碰。”为什么这些作
者不愿或不敢找真正的专

家进行真实的“同行评审”，
是不是论文还有其他的问
题，论文本身是否存在造
假，尚待调查。但不论哪种
造假，在国际上最起码要被
认定为“学术不端”（miscon⁃
duct），要进行严肃处理。

也有一些科研人员认
为，所谓“责任在中介机构”
的说法，实质上是为这些造
假开脱。国际通行惯例，通
讯作者要对文章的每一个
字符负责，包括跟期刊编辑
的往来通信。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科
协相关负责人在和斯普林
格出版集团负责人会面时
表示，出版集团和期刊存在
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
不严格等问题，也应该承担
相应责任。

“责任在中介”引争议
“同行评审”是国际流行的期刊审查

程序，即把一篇学术著作交由同一领域的
其他专家学者加以评审。在一些期刊，评
审专家可以由作者本人推荐。

根据斯普林格出版社的说法，这些论
文存在的主要造假问题是，虚构审稿人和
审稿意见。具体的造假做法是：虚构一个
不存在的“审稿专家”，或者假冒真实的
专家，并提供虚假的、由造假者控制使用
的“评审专家的邮件地址”。等到出版机
构把这些论文发送到虚假的邮件地址后，
造假者自行撰写出“审稿意见”，高度评
价该论文，促使该论文得以发表。

这不是中国论文第一次因为“同行评
审”环节造假被撤稿。

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
销 43 篇论文，其中 41 篇来自中国作者；
同年8月，斯普林格出版社撤回旗下10个
学术期刊的 64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作
者。撤稿的原因均是这些论文在“同行评
审”过程中造假。

中国论文再度被曝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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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有关“论文造假”的新闻火了：德国知名出版商斯普林格出版社20日发布消息称，经过调查发现，在2012年至2016年间，有107篇刊登
在出版社旗下的学术期刊《肿瘤生理学》上的论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这107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这批论文的作者大部分是临床医生，除了
批评当事人学术不端之外，许多网友热议国内医生评价晋升体系，“会看病的不如会写论文的”，引发许多医疗从业人员反思。

“107篇论文涉嫌造假被国际期刊撤稿”引业内反思

会看病的不如会写论文的

一些临床医生反映，此
次造假背后的医学论文“浮
躁症”，和目前对医生的考核
评价体系有关。

“为发文章养小白鼠，没
心思投入临床训练”成为医
疗界诟病的问题之一。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
鹏认为，医学生硕士、博士毕
业都要发文章，而且大多数
要求做基础研究。这导致很
多年轻医生用大量精力去

“养小白鼠”，无法集中投入
到临床训练中。为了晋升，
医生、护士每年都得发一定
数量的论文，但许多文章对
提高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
题作用不大。

一位来自广东的副主任
医师对记者说，在国外，为了
在顶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

一个科研团队要潜心研究几
年；而在国内，一个人一年甚
至要写几篇。也有临床医生
认为，虽然现行的医生考核
评价体系有缺陷，但对论文
发表数量进行要求也有一定
的价值和合理性。以往评价
一个医生的医术主要看临床
水平，但是这种评价被诟病

“太主观”，而论文还算是相
对客观的评价体系。

事实上，做手术和做科
研并不矛盾。部分专家建议
完善针对临床医生的考核评
价、教育体系。三甲医院病
例数多、疑难杂症多，有责任
承担科研任务。肖海鹏认
为，从临床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以临床问题为
导向的科研，会更能指导临
床实践，推动医学科学发展。

医生考核评价体系需完善

有些单位鼓励员工休年假，但有的员工就是不休，这种情况单位是不是可以不给钱？还有些单位规定年假必须一
年休完，否则过期清零，这样的规定是否合法？关于年休假的正确使用方式，记者采访到北京朝阳法院的汪洋法官，
在几个常见的误区和盲点上给您提个醒儿。据粗略统计，朝阳法院每年审理的近五千件劳动争议案件中，近三分之一
都涉及到带薪年休假问题。

年休假一年清零？法院判：不合法
法官答疑释法 澄清带薪年假常见误区

小杨于 2007年 3月 1日入职某公司工作，2013年 3
月29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离职后小杨主张，每年应
休年假 15天，但自他入职后都没有休过年假，因此要求
公司支付 2008 年度至 2013 年 3 月 29 日未休年休假工
资。公司则称，小杨已经休过全部年休假，不存在剩余
年假。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应保存员工两年的工资支
付记录备查，因此在两年期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考
勤和休假情况负有举证责任，超出两年范围的，举证责
任转移至劳动者，劳动者应就自身的休假事实提交证
据。

该案中，公司未举证证明小杨的考勤或休假情况，
小杨未举证证明其已累计工作满 20年，且未对 2012年
度以前的未休年假举证，因此公司应当按照每年 5天年
休假的标准，支付小杨 2012年度至 2013年 3月 29日期
间的未休年假工资。

自愿不休也要给3倍工资

根据规定，劳动者应休未休的年假天数，用人单位
应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现
实中，很多单位为了省钱，鼓励员工休年假，但有些员工
出于个人原因没有休或者不想休，这样积攒下来的年假
单位应不应该买单？

对此，朝阳法院法官汪洋表示，虽然单位可以安排
劳动者休假，但不能强迫劳动者休假，是否休假，劳动者
有选择权。如果劳动者不想休假，而选择领取三倍工
资，是可以支持的，但要注意两年的仲裁时效。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有些单位分淡旺季，淡季单位
会对所有员工或整个部门员工集体放假，在已不具备工
作条件的情况下员工没有上班，这种情况可以视为员工
已经休过年假。

■法官解读

小梁 2014年 5月 10日入职某公司，2015年 10月 30
日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因没有休过年假，小梁要求公
司支付在职期间的未休年假工资。对此，公司则称，员工
手册中有规定，年休假不可跨年申请，当年12月31日前
未休完的年假，没有特殊情况的，次年自动清零。

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享有带薪年休假的法定权利，
且法律规定年休假可以跨年度安排。本案中，公司员工
手册的规定与法律规定相悖，法院不予采信。未休年休
假工资属于劳动报酬，公司应当依法支付小梁在职期间
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年休假未用完清零不合法

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
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即单
位可以在第二年安排补休上一年度的年休假。但现实
中，一些企业会在规章制度、员工手册、劳动合同中
附加“当年带薪年休假没有休完的，将在年底或次年
年初清零”等类似规定，规定时间前员工没有休完的
年假，视为自动放弃，单位不会给钱。但这样的规定
合理吗？

汪洋表示，这样的规定不合理也不合法。用人单
位不能随意将员工的未休年休假清零，如果劳动者当
年度尚有年假未休的，可以与单位协商在次年补休或
者要钱。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者存在未休的年休假，
单位就应当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工资。

年休假不能清零的话，是不是可以无限累积？
汪洋表示，年休假也是有时效的，劳动者要注

意。实践中，劳动者可以主张申请仲裁前两年的年
假，两年期间法院是支持的。至于两年之外的未休年
假，除非劳动者能够举证而且单位没有以时效为由抗
辩，否则法院不会支持。也就是说，员工积攒的两年
以外的年假，如果单位拒绝补休或者给钱，你也没办
法。

■法官解读
2014年2月10日小王换工作到某公司入职，但刚刚工

作满一年就又离职了。小王认为自上一家单位离职后即到
这家公司工作，因此主张应自入职时起享受带薪年休假，但
公司不认可。

法院审理认为，小王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自上一家公司
的离职时间为 2014年 1月 20日，但入职新公司的时间是 2
月10日，不属于连续工作。其入职丙公司工作后的第一年
不符合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条件，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小王的
诉讼请求。

换工作满1年才能休年假

法律规定，享受带薪年休假这项福利的前提是“连续工
作满一年”，许多劳动者误以为入职当年就可以申请年休
假，其实不然。

汪洋解释说，“连续工作满一年”是指劳动者在参加工
作后曾经在同一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连续、不中断地工
作满12个月，之后才开始享受年休假。即使劳动者不是初
次参加工作，只要存在中断工作、停止工作的情形，均需要
重新工作满一年后，从第二年开始才能享受带薪年休假。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法官解读


